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颁发日期：2005年 3月 15日  咨询通告 

 

批 准 人： 

标题： 飞机地面勤务 
 

1. 依据和目的： 

本咨询通告依据 CCAR-121 部第 121.105、121.123 条制定，目

的是为航空运营人的飞机地面勤务工作提出要求和指导。 

2．适用范围： 

本咨询通告适用于 CCAR-121部的航空运营人。 

3. 撤销： 

    （备用） 

4．说明： 

飞机的地面勤务工作是保证航空运营人的航班正常运行和飞行

安全最基础的工作之一，虽然 CCAR-145部未将地面勤务工作单独列

为维修许可的项目，但由于大部分地面勤务工作的涉及到直接接触

飞机，并且其管理也同飞机维修工作的管理直接关联，有的甚至直

接由维修人员进行操作，因此在 CCAR-121部将地面勤务工作列入飞

机维修要求中。 

对于大部分的地面勤务工作，民航维修行业标准中都做出了相

应的规定，在本文件中将直接引用，并且引用后将作为 CCAR-121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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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强制性要求。本文件不涉及地面旅客、行李或货物服务等勤务工

作。 

5．飞机地面勤务的种类 

    本文件涉及的飞机地面勤务工作包括飞机的进出港指挥、停放、

推、拖、挡轮档、拿取和堵放各种堵盖，为飞机提供电源、气源、

加（放）水、加（放）油料、充气、充氧，飞机清洁和除冰、雪、

霜，航线腐蚀预防与维护工作。 

6．飞机地面勤务的基本要求 

6.1 飞机地面勤务的人员的要求     

针对不同的飞机地面勤务工作，其人员资格要求如下： 

（1）加（放）燃油由相应的油料工作人员进行； 

（2）堵放各种堵盖、加液压油和滑油、充气、充氧、航线腐蚀

预防与维护工作应当由经过相应培训的航空器维修人员进行； 

（3）其他飞机地面勤务工作可由经过相应工作培训的勤务人员

进行。 

6.2 飞机地面勤务的外委 

    航空运营人可将部分或全部飞机地面勤务工作委托航空运营人

或者航空运营人的维修单位以外的单位进行，但应当与外委单位直

接签订明确的飞机地面勤务协议。飞机地面勤务协议应当至少包括

下述内容： 

    （1）航空运营人提供的技术文件、资料和管理程序及控制有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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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说明； 

    （2）航空运营人提供的工具、设备和器材及其管理说明，包括

对借用工具、设备和器材的说明； 

    （3）人员资格要求及航空运营人提供的培训说明； 

    （4）航空运营人委托工作范围及授权说明； 

    （5）记录和报告方式； 

    （6）其他有关说明。 

    如在某一地点的飞机地面勤务工作委托多个外委单位进行，则

须分别签订飞机地面勤务协议。 

6.3 记录和工作单卡 

    为飞机加（放）油料、充气、充氧应当有加（放）时间和记录；

除冰、雪、霜和航线腐蚀预防与维护工作应当制定相应的工作单卡，

并按照工作单卡进行工作。 

6.4 飞机地面勤务工作的报告 

    在进行飞机地面勤务工作时，发现或发生的任何不正常情况和

差错应当立即向飞机放行人员或机长报告，当因勤务工作的差错造

成飞机地面损伤时，还应当报告勤务工作地点所在地区民航管理局。 

7．飞机地面勤务工作标准 

7.1飞机的进出港指挥应当符合民航维修行业标准 MH3145.19《民用

航空器到站接机离港送机》规定的接机送机要求，并且使用

MH3145.11《民用航空器地面指挥的信号》规定的指挥信号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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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H3145.12《地面维修人员与机组联络标准语言》与机组联络。 

7.2 飞机的停放时应当按照民航维修行业标准 MH3145.31《民用航空

器轮档》的规定挡、取轮挡，当过夜或更长的时间停放时还应当符

合 MH3145.32《民用航空器的停放与系留》规定的停放系留要求，但

无论何种情况，如遇到预期的大风天气时应当按照 MH3145.48《民用

航空器的风害防护》的规定防止风的妨害。 

7.3 推、拖飞机时应当按照民航维修行业标准 MH3145.33《民用航空

器的牵引和滑行》的规定牵引飞机。 

7.4当为飞机提供电源、气源、加（放）水、加（放）油料涉及到勤

务车辆接近飞机时应当按照民航维修行业标准 MH3145.54《勤务车辆

接近民用航空器的规则》的规定接近飞机。 

7.5 为飞机充气是涉及到高压气瓶使用时应当按照民航维修行业标

准 MH3145.52《地面高压气瓶的充灌和使用》的规定使用高压气瓶。 

7.6为飞机充氧时应当按照民航维修行业标准 MH3145.55《民用航空

器充氧》的规定进行。 

7.7 对飞机进行冰、雪、霜清除时应当按照民航维修行业标准

MH3145.49《民用航空器除冰/防冰》的规定进行。 

7.8 在地面对飞机进行加油放油时应当按照民航维修行业标准

MH3145.37《民用航空器的加油和放（抽）油》的规定进行，当地面

发生溢油时应当按照 MH3145.39《民用航空器地面溢油的预防和处

理》的规定进行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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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9拿取和堵放各种堵盖、为飞机提供电源和气源、加（放）水、飞

机清洁工作应当按照相应机型的制造厂家提供手册的要求进行。 

7.10 当腐蚀性货物的运输过程中发生泄漏（如运输海鲜）、 酸/碱

性溶液的泼溅、水银泼溅等涉及进行的航线腐蚀预防与维护工作时， 

应当按照相应机型的防腐手册或等效手册进行。 

7.10 地面勤务工作中涉及使用的设备在停机坪的摆放应当按照民

航维修行业标准 MH3145.17《停机坪维修设备的摆放》的规定进行摆

放，并按照 MH3145.40 《机坪防火》和 MH3145.42《地面消防设施

维修、使用和管理》的规定满足机坪防火要求及对防火设施进行使

用和管理。 

7.11 当因具体机型的设计特点使上述行业标准的规定在该机型上

不适用时，应当按照该机型制造厂家提供的手册进行相应的地面勤

务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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